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商訴字第45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古鎮華律師   

            李致葳律師   

            黃淑雯律師   

被      告  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楊南平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明勳律師  

            趙芸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解任董事職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楊南平擔任被告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職務，應予解

任。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設

立之保護機構，被告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偉公

司）係於民國93年6月9日起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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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掛牌買賣股票之上櫃公司，被告楊

南平（下逕稱其名，與泰偉公司合稱被告）則為泰偉公司董

事長兼總經理，亦為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1款所規

範之內部人。緣大陸地區紫光集團旗下之紫光軟件系統有限

公司（下稱紫光公司）擬與泰偉公司合作參與中國福利彩票

視頻型彩票新系統業務軟件建設項目之投標案，雙方自108

年7月初開始洽談簽署合作備忘錄，此為證券交易法第157條

之1第5項及第6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第2條

第1款、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第8款規定之重要備

忘錄之簽訂，對泰偉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而屬證券

交易法第157條之1所稱重大影響發行股票公司股票價格之消

息（下稱系爭重大消息）。紫光公司於同年月16日傳真合作

備忘錄至泰偉公司，泰偉公司則於翌日簽署後回傳紫光公

司，至此系爭重大消息已臻明確。楊南平獲悉系爭重大消息

後，竟於108年7月18日、19日使用其名下聯邦商業銀行證券

經紀商敦化分公司（現已更名為忠孝分公司）帳號8583-006

008-0號證券帳戶分別買進泰偉公司股票10仟股、9仟股。泰

偉公司嗣於108年7月23日下午2時41分許，在公開資訊觀測

站發布與紫光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之重大訊息，而公開系爭

重大消息。

　㈡楊南平上開內線交易行為，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

項第1款規定，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於112年6月8日以112

年度偵字第9881號提起公訴，楊南平於偵審中認罪，業由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13年3月29日以112年度金訴字第38號判

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處有期

徒刑1年8月，緩刑3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

庫支付新臺幣（下同）50萬元。其所為已構成投保法第10條

之1第1項所定解任事由，爰依同條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並聲明：楊南平擔任泰偉公司董事之職務，應予解任。

二、被告抗辯略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2



　㈠楊南平內線交易行為發生於108年7月18、19日，早於投保法

第10條之1規定109年5月22日修正、109年6月10日公布、109

年8月1日施行（下稱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前，且本案

非屬投保法第40條之1規定施行前已起訴尚未終結之案件，

自仍應適用修正前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再者，修正前、

後投保法第10條之1關於解任訴訟之規定，無論構成要件或

法律效果均有不同，依實體從舊而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適

用，本件應適用修正前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

　㈡本件非屬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重大事項：

　　本件縱認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惟投保法第1

0條之1第1項前段之「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

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應屬例示規定中

列舉之事項；後段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

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則為概括規定。例示規定中任何

一項，均應屬於概括規定之範圍，二者性質應該相類，故楊

南平是否有裁判解任董事之事由，除考量是否違反列舉之證

券交易法規定外，仍應審酌是否為「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

事項」行為。查楊南平係一時疏忽購入泰偉公司股票，之後

無論股價高低均未售出，至今股務帳上為虧損狀態，其無藉

機交易獲利或規避損失之動機及意圖，購入目的並非圖不法

利益，此觀刑事起訴書及判決書以擬制所得法計算獲利，並

非楊南平確有賣出股票或獲利即明，楊南平所為與法院過往

判處內線交易犯罪之情狀相異，與原欲處罰利用內線消息套

取暴利之對象不同，其復已繳回犯罪所得8萬9,735元（被告

書狀誤載為8萬7,664元），原告更自承本件並無投資人向其

提出求償登記，足見對於金融秩序或投資人財產均無危害，

情節輕微，當不屬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執行

業務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之解任事由範疇。此

外，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不符合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

易人保護中心辦理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10條之

1訴訟事件處理辦法（下稱辦理投保法第10條之1處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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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規定之訴訟實益及事件所造成公司之損害標準，原告

得不提起本件訴訟。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泰偉公司係在櫃買中心掛牌買賣股票之上櫃公司，楊南平為

泰偉公司之董事長，泰偉公司前於108年7月17日與大陸地區

紫光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共同參與中國福利彩票發行

管理中心辦理之「中國福利彩票視頻型彩票新系統業務軟件

建設項目」招標案之投標，並於同年月23日發布重大訊息公

開系爭重大消息，楊南平在系爭重大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

之108年7月18日及19日買入泰偉公司股票而為內線交易行

為，迄112年9月13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楊南平仍為泰偉

公司董事長等情，有泰偉公司之公司基本資料、重大訊息、

合作備忘錄、交易明細表在卷足稽（見商調卷第71、75、8

7、367頁、商訴卷第33-34、115-118頁)，並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商訴卷第217-218、286-287頁），堪信為真實。

四、兩造之爭點及論斷：　　

　  原告主張楊南平雖於109年8月1日投保法第10條之1修正施行

前為內線交易行為，惟依投保法第40條之1規定，應適用修

正後規定，且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之「有證券

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係獨立解任事由，而內線交

易行為亦符合「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解任事

由，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兩造之爭點厥

為：1.本件應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

2.楊南平是否有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有證券交易法

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之重大事

項」，而應依同條項第2款規定予以判決解任？（見商訴卷

第218-219頁），茲就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本件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

　　按「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

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

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

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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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規定辦理：…。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

人，不受公司法第200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00條之限制，且

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第1項第2款之董事

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確定日起，3年

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

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

任者，當然解任」，修正後之現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

2款、第7項定有明文，該條款所定之形成訴權雖因兼具實體

法性質，而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106年

度台上字第17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惟修正後投保法第4

0條之1增訂：「本法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已依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

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因立法者依其所欲達成之目

的，對國家基於違法行為而干預人民權利之措施，於法制度

之形成上，享有一定之立法裁量空間，故而得為兼顧公共利

益並適度保護人民信賴另設特別規定，使新法自公布生效日

起溯及發生效力，由投保法第40條之1明文規定已起訴尚未

終結之案件適用修正施行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可知，立

法者於109年增訂投保法第40條之1時，係有意賦予現行投保

法第10條之1規定有溯及既往之效力，而使109年8月1日修正

施行前仍在進行中尚未終結，以及嗣後始起訴之解任訴訟，

均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以確保109年修法目的

之達成。經查，原告主張楊南平之內線交易解任事由，雖係

發生於修法前之108年7月間，本件復於修法後之112年9月13

日始行起訴（見商調卷第7頁），惟稽諸前揭說明，仍應適

用修正後之現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　

　㈡楊南平有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有證券交易法

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之獨立解任事由，應依同條項第2

款規定予以判決解任：

　1.修正前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序文原規定：「保護機構辦理

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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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

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修正後之現行規定為：「保護機

構辦理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

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

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

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

理」。其修正理由乃「考量對有價證券或期貨交易進行操

縱、內線交易，或有期貨交易詐欺等破壞市場交易秩序之行

為，均屬不適合擔任董事、監察人職務之情事，惟目前實務

上就該等行為是否屬於現行第1項所定『執行業務，有重大

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見解不一，

為求明確並強化經營者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爰修正序文

及標點符號，明文將之『列舉』為保護機構得提起代表訴

訟、解任訴訟之獨立事由，以杜爭議」（見商調卷第61-64

頁）。經合併觀察增訂同條第7項之立法理由乃：「證券市

場之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規模龐大，股東人數眾多，公司

是否誠正經營、市場是否穩定健全，除影響廣大投資人權益

外，更牽動國家經濟發展及社會秩序之安定。審酌依第1項

第2款被訴之董事或監察人，主要係有重大違反市場交易秩

序及損及公司、股東權益等不誠信之情事，故為保障投資人

權益及促進證券市場健全發展，其一旦經裁判解任確定後，

即不應在一定期間內繼續擔任公司董事、監察人，以避免影

響公司治理及危害公司之經營」（見商調卷第63頁），可知

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序文增列上市櫃或興櫃公司董

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

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等對有價證券或期貨交易進行操

縱、內線交易而破壞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下稱「破壞市場

交易秩序行為」），係「列舉」作為保護機構得提起解任訴

訟之獨立事由，而非屬違反法令或章程重大事項之解任事由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9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以

達成強化經營者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及證券市場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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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修法目的，則解釋上市櫃或興櫃公司董事監察人是否符合

「破壞市場交易秩序行為」之解任事由時，自不以其等係執

行該上市櫃或興櫃公司業務，或操縱、內線交易之標的為該

上市公司之股票，且已達重大程度為必要，而與「執行業務

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等解

任事由有所區別。本件楊南平既自認有內線交易行為，自符

合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

定之情事」之獨立解任事由，而應予判決解任。

　2.被告雖援引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73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關於「制定法律時，於條文內規定多數事項者，因事項繁

多，無法一一列舉，乃列舉一事項或數事項為例，而於列舉

事項之末，綴以概括全部事項之文句，前者謂之例示規定，

後者謂之概括規定。從而，㈠例示規定中列舉之事項，係從

概括規定範圍內抽出，故概括規定之事項必與例示規定事項

性質相類，㈡概括規定部分，必有能概括全部事項之文句，

否則，即非概括規定」等語（見商訴卷第261-262頁），抗

辯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之「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

規定之情事」乃「例示規定中之列舉事項」，故考量是否有

違反該條項列舉之證券交易法規定情事外，仍應審酌是否屬

「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行為，楊南平一時疏忽購入泰偉公

司股票，惟之後均未售出，至今股務帳上為虧損狀態，無藉

機交易獲利或規避損失之動機及意圖，亦無任何相對人實際

受損，已繳回擬制獲利之犯罪所得8萬9,735元，非屬違反法

令之重大事項云云。惟查，釋字第173號不同意見書上段文

字係在解釋立法技術上之「例示規定」，其以「於『列舉』

事項之末，綴以概括全部事項之文句」，解釋「例示」規

定，惟該處所指「列舉」事項本質上仍為「例示」之意，自

應與概括全部事項之性質相類。然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於

109年修正增訂「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

時，立法理由已清楚說明因實務上就內線交易、操縱股價等

破壞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是否屬於「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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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見解不一，為求

明確並強化經營者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將之明文「列

舉」為保護機構得提起代表訴訟、解任訴訟之獨立事由（見

商調卷第62頁），足見該條所列舉之內線交易、操縱股價等

破壞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並非由後段概括規定範圍內抽出

致必須性質相類，立法者既已明確揭示係「列舉」事項，被

告文義解釋上開增訂之獨立事由仍為「例示」規定，進而抗

辯仍應審酌楊南平之內線交易行為是否符合後段概括規定之

重大程度，當非可採。

　3.末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得不提起本法第10條之1

第1項第2款所定之訴訟：一、訴請解任已無實益者。二、該

事件所造成公司之損害在新臺幣500萬元以下者。三、該事

件所造成公司之損害未達公司最近年度決算營業收入淨額百

分之一者。四、該事件所造成公司之損害未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五者。五、由本中心提起訴訟顯不符公益者。」，

此為原告辦理投保法第10條之1處理辦法第5條所規定。被告

雖抗辯本件不符合上開原告提起解任訴訟之內部標準，足徵

不符合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

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等語。惟為避免內線

交易行為是否屬於「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

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之爭議，投保法於109年增訂列

舉「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獨立解任事由，已詳

述如前，從而被告執原告關於事件造成公司損害之內部標準

或比例原則，抗辯楊南平內線交易行為未對泰偉公司造成重

大損害，未達重大程度，不應解任其董事職務，非有理由。

五、綜上，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前段「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

之1規定」之不法情事屬獨立解任事由，應與後段之「執行

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

分別以觀，除無須與「執行業務」有關外，亦不侷限於「重

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楊

南平所為內線交易行為已構成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前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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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解任事由，原告依同條項第2款規定，請求判決解任楊

南平擔任泰偉公司之董事職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本

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

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欣蓉

　　　　　　　　　　　　　　　    法  官　林昌義

　　　　　　　　　　　　　　　    法  官  吳靜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程翠璇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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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商訴字第45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古鎮華律師   
            李致葳律師   
            黃淑雯律師   
被      告  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楊南平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明勳律師  
            趙芸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解任董事職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楊南平擔任被告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職務，應予解任。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被告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偉公司）係於民國93年6月9日起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掛牌買賣股票之上櫃公司，被告楊南平（下逕稱其名，與泰偉公司合稱被告）則為泰偉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亦為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1款所規範之內部人。緣大陸地區紫光集團旗下之紫光軟件系統有限公司（下稱紫光公司）擬與泰偉公司合作參與中國福利彩票視頻型彩票新系統業務軟件建設項目之投標案，雙方自108年7月初開始洽談簽署合作備忘錄，此為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5項及第6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第2條第1款、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第8款規定之重要備忘錄之簽訂，對泰偉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而屬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所稱重大影響發行股票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下稱系爭重大消息）。紫光公司於同年月16日傳真合作備忘錄至泰偉公司，泰偉公司則於翌日簽署後回傳紫光公司，至此系爭重大消息已臻明確。楊南平獲悉系爭重大消息後，竟於108年7月18日、19日使用其名下聯邦商業銀行證券經紀商敦化分公司（現已更名為忠孝分公司）帳號8583-006008-0號證券帳戶分別買進泰偉公司股票10仟股、9仟股。泰偉公司嗣於108年7月23日下午2時41分許，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與紫光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之重大訊息，而公開系爭重大消息。
　㈡楊南平上開內線交易行為，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於112年6月8日以112年度偵字第9881號提起公訴，楊南平於偵審中認罪，業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13年3月29日以112年度金訴字第38號判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處有期徒刑1年8月，緩刑3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50萬元。其所為已構成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解任事由，爰依同條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楊南平擔任泰偉公司董事之職務，應予解任。
二、被告抗辯略以：
　㈠楊南平內線交易行為發生於108年7月18、19日，早於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109年5月22日修正、109年6月10日公布、109年8月1日施行（下稱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前，且本案非屬投保法第40條之1規定施行前已起訴尚未終結之案件，自仍應適用修正前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再者，修正前、後投保法第10條之1關於解任訴訟之規定，無論構成要件或法律效果均有不同，依實體從舊而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適用，本件應適用修正前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
　㈡本件非屬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重大事項：
　　本件縱認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惟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前段之「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應屬例示規定中列舉之事項；後段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則為概括規定。例示規定中任何一項，均應屬於概括規定之範圍，二者性質應該相類，故楊南平是否有裁判解任董事之事由，除考量是否違反列舉之證券交易法規定外，仍應審酌是否為「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行為。查楊南平係一時疏忽購入泰偉公司股票，之後無論股價高低均未售出，至今股務帳上為虧損狀態，其無藉機交易獲利或規避損失之動機及意圖，購入目的並非圖不法利益，此觀刑事起訴書及判決書以擬制所得法計算獲利，並非楊南平確有賣出股票或獲利即明，楊南平所為與法院過往判處內線交易犯罪之情狀相異，與原欲處罰利用內線消息套取暴利之對象不同，其復已繳回犯罪所得8萬9,735元（被告書狀誤載為8萬7,664元），原告更自承本件並無投資人向其提出求償登記，足見對於金融秩序或投資人財產均無危害，情節輕微，當不屬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之解任事由範疇。此外，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不符合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辦理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10條之1訴訟事件處理辦法（下稱辦理投保法第10條之1處理辦法）第5條規定之訴訟實益及事件所造成公司之損害標準，原告得不提起本件訴訟。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泰偉公司係在櫃買中心掛牌買賣股票之上櫃公司，楊南平為泰偉公司之董事長，泰偉公司前於108年7月17日與大陸地區紫光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共同參與中國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辦理之「中國福利彩票視頻型彩票新系統業務軟件建設項目」招標案之投標，並於同年月23日發布重大訊息公開系爭重大消息，楊南平在系爭重大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之108年7月18日及19日買入泰偉公司股票而為內線交易行為，迄112年9月13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楊南平仍為泰偉公司董事長等情，有泰偉公司之公司基本資料、重大訊息、合作備忘錄、交易明細表在卷足稽（見商調卷第71、75、87、367頁、商訴卷第33-34、115-118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商訴卷第217-218、286-287頁），堪信為真實。
四、兩造之爭點及論斷：　　
　  原告主張楊南平雖於109年8月1日投保法第10條之1修正施行前為內線交易行為，惟依投保法第40條之1規定，應適用修正後規定，且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之「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係獨立解任事由，而內線交易行為亦符合「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解任事由，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兩造之爭點厥為：1.本件應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2.楊南平是否有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而應依同條項第2款規定予以判決解任？（見商訴卷第218-219頁），茲就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本件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
　　按「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200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00條之限制，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第1項第2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確定日起，3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修正後之現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第7項定有明文，該條款所定之形成訴權雖因兼具實體法性質，而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惟修正後投保法第40條之1增訂：「本法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因立法者依其所欲達成之目的，對國家基於違法行為而干預人民權利之措施，於法制度之形成上，享有一定之立法裁量空間，故而得為兼顧公共利益並適度保護人民信賴另設特別規定，使新法自公布生效日起溯及發生效力，由投保法第40條之1明文規定已起訴尚未終結之案件適用修正施行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可知，立法者於109年增訂投保法第40條之1時，係有意賦予現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有溯及既往之效力，而使109年8月1日修正施行前仍在進行中尚未終結，以及嗣後始起訴之解任訴訟，均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以確保109年修法目的之達成。經查，原告主張楊南平之內線交易解任事由，雖係發生於修法前之108年7月間，本件復於修法後之112年9月13日始行起訴（見商調卷第7頁），惟稽諸前揭說明，仍應適用修正後之現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　
　㈡楊南平有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之獨立解任事由，應依同條項第2款規定予以判決解任：
　1.修正前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序文原規定：「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修正後之現行規定為：「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其修正理由乃「考量對有價證券或期貨交易進行操縱、內線交易，或有期貨交易詐欺等破壞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均屬不適合擔任董事、監察人職務之情事，惟目前實務上就該等行為是否屬於現行第1項所定『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見解不一，為求明確並強化經營者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爰修正序文及標點符號，明文將之『列舉』為保護機構得提起代表訴訟、解任訴訟之獨立事由，以杜爭議」（見商調卷第61-64頁）。經合併觀察增訂同條第7項之立法理由乃：「證券市場之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規模龐大，股東人數眾多，公司是否誠正經營、市場是否穩定健全，除影響廣大投資人權益外，更牽動國家經濟發展及社會秩序之安定。審酌依第1項第2款被訴之董事或監察人，主要係有重大違反市場交易秩序及損及公司、股東權益等不誠信之情事，故為保障投資人權益及促進證券市場健全發展，其一旦經裁判解任確定後，即不應在一定期間內繼續擔任公司董事、監察人，以避免影響公司治理及危害公司之經營」（見商調卷第63頁），可知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序文增列上市櫃或興櫃公司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等對有價證券或期貨交易進行操縱、內線交易而破壞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下稱「破壞市場交易秩序行為」），係「列舉」作為保護機構得提起解任訴訟之獨立事由，而非屬違反法令或章程重大事項之解任事由（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9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以達成強化經營者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及證券市場健全發展之修法目的，則解釋上市櫃或興櫃公司董事監察人是否符合「破壞市場交易秩序行為」之解任事由時，自不以其等係執行該上市櫃或興櫃公司業務，或操縱、內線交易之標的為該上市公司之股票，且已達重大程度為必要，而與「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等解任事由有所區別。本件楊南平既自認有內線交易行為，自符合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之獨立解任事由，而應予判決解任。
　2.被告雖援引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73號解釋不同意見書關於「制定法律時，於條文內規定多數事項者，因事項繁多，無法一一列舉，乃列舉一事項或數事項為例，而於列舉事項之末，綴以概括全部事項之文句，前者謂之例示規定，後者謂之概括規定。從而，㈠例示規定中列舉之事項，係從概括規定範圍內抽出，故概括規定之事項必與例示規定事項性質相類，㈡概括規定部分，必有能概括全部事項之文句，否則，即非概括規定」等語（見商訴卷第261-262頁），抗辯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之「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乃「例示規定中之列舉事項」，故考量是否有違反該條項列舉之證券交易法規定情事外，仍應審酌是否屬「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行為，楊南平一時疏忽購入泰偉公司股票，惟之後均未售出，至今股務帳上為虧損狀態，無藉機交易獲利或規避損失之動機及意圖，亦無任何相對人實際受損，已繳回擬制獲利之犯罪所得8萬9,735元，非屬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云云。惟查，釋字第173號不同意見書上段文字係在解釋立法技術上之「例示規定」，其以「於『列舉』事項之末，綴以概括全部事項之文句」，解釋「例示」規定，惟該處所指「列舉」事項本質上仍為「例示」之意，自應與概括全部事項之性質相類。然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於109年修正增訂「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時，立法理由已清楚說明因實務上就內線交易、操縱股價等破壞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是否屬於「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見解不一，為求明確並強化經營者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將之明文「列舉」為保護機構得提起代表訴訟、解任訴訟之獨立事由（見商調卷第62頁），足見該條所列舉之內線交易、操縱股價等破壞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並非由後段概括規定範圍內抽出致必須性質相類，立法者既已明確揭示係「列舉」事項，被告文義解釋上開增訂之獨立事由仍為「例示」規定，進而抗辯仍應審酌楊南平之內線交易行為是否符合後段概括規定之重大程度，當非可採。
　3.末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得不提起本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之訴訟：一、訴請解任已無實益者。二、該事件所造成公司之損害在新臺幣500萬元以下者。三、該事件所造成公司之損害未達公司最近年度決算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者。四、該事件所造成公司之損害未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者。五、由本中心提起訴訟顯不符公益者。」，此為原告辦理投保法第10條之1處理辦法第5條所規定。被告雖抗辯本件不符合上開原告提起解任訴訟之內部標準，足徵不符合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等語。惟為避免內線交易行為是否屬於「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之爭議，投保法於109年增訂列舉「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獨立解任事由，已詳述如前，從而被告執原告關於事件造成公司損害之內部標準或比例原則，抗辯楊南平內線交易行為未對泰偉公司造成重大損害，未達重大程度，不應解任其董事職務，非有理由。
五、綜上，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前段「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不法情事屬獨立解任事由，應與後段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分別以觀，除無須與「執行業務」有關外，亦不侷限於「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楊南平所為內線交易行為已構成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前段之獨立解任事由，原告依同條項第2款規定，請求判決解任楊南平擔任泰偉公司之董事職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欣蓉
　　　　　　　　　　　　　　　    法  官　林昌義
　　　　　　　　　　　　　　　    法  官  吳靜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程翠璇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商訴字第45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古鎮華律師   
            李致葳律師   
            黃淑雯律師   
被      告  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楊南平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明勳律師  
            趙芸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解任董事職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楊南平擔任被告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職務，應予解
任。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設
    立之保護機構，被告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偉公司
    ）係於民國93年6月9日起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下稱櫃買中心）掛牌買賣股票之上櫃公司，被告楊南
    平（下逕稱其名，與泰偉公司合稱被告）則為泰偉公司董事
    長兼總經理，亦為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1款所規範
    之內部人。緣大陸地區紫光集團旗下之紫光軟件系統有限公
    司（下稱紫光公司）擬與泰偉公司合作參與中國福利彩票視
    頻型彩票新系統業務軟件建設項目之投標案，雙方自108年7
    月初開始洽談簽署合作備忘錄，此為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
    第5項及第6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第2條第1
    款、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第8款規定之重要備忘
    錄之簽訂，對泰偉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而屬證券交
    易法第157條之1所稱重大影響發行股票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
    （下稱系爭重大消息）。紫光公司於同年月16日傳真合作備
    忘錄至泰偉公司，泰偉公司則於翌日簽署後回傳紫光公司，
    至此系爭重大消息已臻明確。楊南平獲悉系爭重大消息後，
    竟於108年7月18日、19日使用其名下聯邦商業銀行證券經紀
    商敦化分公司（現已更名為忠孝分公司）帳號8583-006008-
    0號證券帳戶分別買進泰偉公司股票10仟股、9仟股。泰偉公
    司嗣於108年7月23日下午2時41分許，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
    布與紫光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之重大訊息，而公開系爭重大
    消息。
　㈡楊南平上開內線交易行為，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
    第1款規定，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於112年6月8日以112年
    度偵字第9881號提起公訴，楊南平於偵審中認罪，業由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於113年3月29日以112年度金訴字第38號判決
    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處有期徒
    刑1年8月，緩刑3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
    支付新臺幣（下同）50萬元。其所為已構成投保法第10條之
    1第1項所定解任事由，爰依同條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並聲明：楊南平擔任泰偉公司董事之職務，應予解任。
二、被告抗辯略以：
　㈠楊南平內線交易行為發生於108年7月18、19日，早於投保法
    第10條之1規定109年5月22日修正、109年6月10日公布、109
    年8月1日施行（下稱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前，且本案
    非屬投保法第40條之1規定施行前已起訴尚未終結之案件，
    自仍應適用修正前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再者，修正前、
    後投保法第10條之1關於解任訴訟之規定，無論構成要件或
    法律效果均有不同，依實體從舊而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適
    用，本件應適用修正前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
　㈡本件非屬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重大事項：
　　本件縱認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惟投保法第1
    0條之1第1項前段之「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
    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應屬例示規定中
    列舉之事項；後段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
    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則為概括規定。例示規定中任何
    一項，均應屬於概括規定之範圍，二者性質應該相類，故楊
    南平是否有裁判解任董事之事由，除考量是否違反列舉之證
    券交易法規定外，仍應審酌是否為「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
    事項」行為。查楊南平係一時疏忽購入泰偉公司股票，之後
    無論股價高低均未售出，至今股務帳上為虧損狀態，其無藉
    機交易獲利或規避損失之動機及意圖，購入目的並非圖不法
    利益，此觀刑事起訴書及判決書以擬制所得法計算獲利，並
    非楊南平確有賣出股票或獲利即明，楊南平所為與法院過往
    判處內線交易犯罪之情狀相異，與原欲處罰利用內線消息套
    取暴利之對象不同，其復已繳回犯罪所得8萬9,735元（被告
    書狀誤載為8萬7,664元），原告更自承本件並無投資人向其
    提出求償登記，足見對於金融秩序或投資人財產均無危害，
    情節輕微，當不屬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執行
    業務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之解任事由範疇。此外
    ，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不符合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
    人保護中心辦理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10條之1
    訴訟事件處理辦法（下稱辦理投保法第10條之1處理辦法）
    第5條規定之訴訟實益及事件所造成公司之損害標準，原告
    得不提起本件訴訟。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泰偉公司係在櫃買中心掛牌買賣股票之上櫃公司，楊南平為
    泰偉公司之董事長，泰偉公司前於108年7月17日與大陸地區
    紫光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共同參與中國福利彩票發行
    管理中心辦理之「中國福利彩票視頻型彩票新系統業務軟件
    建設項目」招標案之投標，並於同年月23日發布重大訊息公
    開系爭重大消息，楊南平在系爭重大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
    之108年7月18日及19日買入泰偉公司股票而為內線交易行為
    ，迄112年9月13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楊南平仍為泰偉公
    司董事長等情，有泰偉公司之公司基本資料、重大訊息、合
    作備忘錄、交易明細表在卷足稽（見商調卷第71、75、87、
    367頁、商訴卷第33-34、115-118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商訴卷第217-218、286-287頁），堪信為真實。
四、兩造之爭點及論斷：　　
　  原告主張楊南平雖於109年8月1日投保法第10條之1修正施行
    前為內線交易行為，惟依投保法第40條之1規定，應適用修
    正後規定，且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之「有證券
    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係獨立解任事由，而內線交
    易行為亦符合「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解任事由
    ，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兩造之爭點厥為：
    1.本件應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2.楊
    南平是否有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有證券交易法第15
    7條之1規定之情事」、「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
    ，而應依同條項第2款規定予以判決解任？（見商訴卷第218
    -219頁），茲就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本件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
　　按「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
    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
    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
    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
    列規定辦理：…。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
    人，不受公司法第200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00條之限制，且
    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第1項第2款之董事
    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確定日起，3年
    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
    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
    任者，當然解任」，修正後之現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
    2款、第7項定有明文，該條款所定之形成訴權雖因兼具實體
    法性質，而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106年
    度台上字第17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惟修正後投保法第4
    0條之1增訂：「本法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已依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
    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因立法者依其所欲達成之目的
    ，對國家基於違法行為而干預人民權利之措施，於法制度之
    形成上，享有一定之立法裁量空間，故而得為兼顧公共利益
    並適度保護人民信賴另設特別規定，使新法自公布生效日起
    溯及發生效力，由投保法第40條之1明文規定已起訴尚未終
    結之案件適用修正施行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可知，立法
    者於109年增訂投保法第40條之1時，係有意賦予現行投保法
    第10條之1規定有溯及既往之效力，而使109年8月1日修正施
    行前仍在進行中尚未終結，以及嗣後始起訴之解任訴訟，均
    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以確保109年修法目的之
    達成。經查，原告主張楊南平之內線交易解任事由，雖係發
    生於修法前之108年7月間，本件復於修法後之112年9月13日
    始行起訴（見商調卷第7頁），惟稽諸前揭說明，仍應適用
    修正後之現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　
　㈡楊南平有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有證券交易法
    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之獨立解任事由，應依同條項第2
    款規定予以判決解任：
　1.修正前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序文原規定：「保護機構辦理
    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
    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
    ，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修正後之現行規定為：「保護機構
    辦理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
    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
    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
    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其修正理由乃「考量對有價證券或期貨交易進行操縱、內
    線交易，或有期貨交易詐欺等破壞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均
    屬不適合擔任董事、監察人職務之情事，惟目前實務上就該
    等行為是否屬於現行第1項所定『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
    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見解不一，為求明確
    並強化經營者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爰修正序文及標點符
    號，明文將之『列舉』為保護機構得提起代表訴訟、解任訴訟
    之獨立事由，以杜爭議」（見商調卷第61-64頁）。經合併
    觀察增訂同條第7項之立法理由乃：「證券市場之上市、上
    櫃及興櫃公司規模龐大，股東人數眾多，公司是否誠正經營
    、市場是否穩定健全，除影響廣大投資人權益外，更牽動國
    家經濟發展及社會秩序之安定。審酌依第1項第2款被訴之董
    事或監察人，主要係有重大違反市場交易秩序及損及公司、
    股東權益等不誠信之情事，故為保障投資人權益及促進證券
    市場健全發展，其一旦經裁判解任確定後，即不應在一定期
    間內繼續擔任公司董事、監察人，以避免影響公司治理及危
    害公司之經營」（見商調卷第63頁），可知修正後投保法第
    10條之1第1項序文增列上市櫃或興櫃公司董事或監察人有證
    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
    8條規定等對有價證券或期貨交易進行操縱、內線交易而破
    壞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下稱「破壞市場交易秩序行為」）
    ，係「列舉」作為保護機構得提起解任訴訟之獨立事由，而
    非屬違反法令或章程重大事項之解任事由（最高法院111年
    度台上字第49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以達成強化經營者
    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及證券市場健全發展之修法目的，則
    解釋上市櫃或興櫃公司董事監察人是否符合「破壞市場交易
    秩序行為」之解任事由時，自不以其等係執行該上市櫃或興
    櫃公司業務，或操縱、內線交易之標的為該上市公司之股票
    ，且已達重大程度為必要，而與「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
    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等解任事由有所區別
    。本件楊南平既自認有內線交易行為，自符合投保法第10條
    之1第1項所定「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之獨
    立解任事由，而應予判決解任。
　2.被告雖援引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73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關於「制定法律時，於條文內規定多數事項者，因事項繁多
    ，無法一一列舉，乃列舉一事項或數事項為例，而於列舉事
    項之末，綴以概括全部事項之文句，前者謂之例示規定，後
    者謂之概括規定。從而，㈠例示規定中列舉之事項，係從概
    括規定範圍內抽出，故概括規定之事項必與例示規定事項性
    質相類，㈡概括規定部分，必有能概括全部事項之文句，否
    則，即非概括規定」等語（見商訴卷第261-262頁），抗辯
    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之「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
    定之情事」乃「例示規定中之列舉事項」，故考量是否有違
    反該條項列舉之證券交易法規定情事外，仍應審酌是否屬「
    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行為，楊南平一時疏忽購入泰偉公司
    股票，惟之後均未售出，至今股務帳上為虧損狀態，無藉機
    交易獲利或規避損失之動機及意圖，亦無任何相對人實際受
    損，已繳回擬制獲利之犯罪所得8萬9,735元，非屬違反法令
    之重大事項云云。惟查，釋字第173號不同意見書上段文字
    係在解釋立法技術上之「例示規定」，其以「於『列舉』事項
    之末，綴以概括全部事項之文句」，解釋「例示」規定，惟
    該處所指「列舉」事項本質上仍為「例示」之意，自應與概
    括全部事項之性質相類。然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於109年
    修正增訂「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時，立法
    理由已清楚說明因實務上就內線交易、操縱股價等破壞市場
    交易秩序之行為是否屬於「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
    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見解不一，為求明確並強
    化經營者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將之明文「列舉」為保護
    機構得提起代表訴訟、解任訴訟之獨立事由（見商調卷第62
    頁），足見該條所列舉之內線交易、操縱股價等破壞市場交
    易秩序之行為，並非由後段概括規定範圍內抽出致必須性質
    相類，立法者既已明確揭示係「列舉」事項，被告文義解釋
    上開增訂之獨立事由仍為「例示」規定，進而抗辯仍應審酌
    楊南平之內線交易行為是否符合後段概括規定之重大程度，
    當非可採。
　3.末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得不提起本法第10條之1
    第1項第2款所定之訴訟：一、訴請解任已無實益者。二、該
    事件所造成公司之損害在新臺幣500萬元以下者。三、該事
    件所造成公司之損害未達公司最近年度決算營業收入淨額百
    分之一者。四、該事件所造成公司之損害未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五者。五、由本中心提起訴訟顯不符公益者。」，
    此為原告辦理投保法第10條之1處理辦法第5條所規定。被告
    雖抗辯本件不符合上開原告提起解任訴訟之內部標準，足徵
    不符合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
    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等語。惟為避免內線
    交易行為是否屬於「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
    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之爭議，投保法於109年增訂列
    舉「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獨立解任事由，已詳
    述如前，從而被告執原告關於事件造成公司損害之內部標準
    或比例原則，抗辯楊南平內線交易行為未對泰偉公司造成重
    大損害，未達重大程度，不應解任其董事職務，非有理由。
五、綜上，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前段「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
    之1規定」之不法情事屬獨立解任事由，應與後段之「執行
    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
    分別以觀，除無須與「執行業務」有關外，亦不侷限於「重
    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楊
    南平所為內線交易行為已構成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前段之
    獨立解任事由，原告依同條項第2款規定，請求判決解任楊
    南平擔任泰偉公司之董事職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本
    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
    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欣蓉
　　　　　　　　　　　　　　　    法  官　林昌義
　　　　　　　　　　　　　　　    法  官  吳靜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程翠璇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商訴字第45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古鎮華律師   
            李致葳律師   
            黃淑雯律師   
被      告  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楊南平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明勳律師  
            趙芸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解任董事職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楊南平擔任被告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職務，應予解任。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被告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偉公司）係於民國93年6月9日起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掛牌買賣股票之上櫃公司，被告楊南平（下逕稱其名，與泰偉公司合稱被告）則為泰偉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亦為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1款所規範之內部人。緣大陸地區紫光集團旗下之紫光軟件系統有限公司（下稱紫光公司）擬與泰偉公司合作參與中國福利彩票視頻型彩票新系統業務軟件建設項目之投標案，雙方自108年7月初開始洽談簽署合作備忘錄，此為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5項及第6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第2條第1款、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第8款規定之重要備忘錄之簽訂，對泰偉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而屬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所稱重大影響發行股票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下稱系爭重大消息）。紫光公司於同年月16日傳真合作備忘錄至泰偉公司，泰偉公司則於翌日簽署後回傳紫光公司，至此系爭重大消息已臻明確。楊南平獲悉系爭重大消息後，竟於108年7月18日、19日使用其名下聯邦商業銀行證券經紀商敦化分公司（現已更名為忠孝分公司）帳號8583-006008-0號證券帳戶分別買進泰偉公司股票10仟股、9仟股。泰偉公司嗣於108年7月23日下午2時41分許，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與紫光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之重大訊息，而公開系爭重大消息。
　㈡楊南平上開內線交易行為，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於112年6月8日以112年度偵字第9881號提起公訴，楊南平於偵審中認罪，業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13年3月29日以112年度金訴字第38號判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處有期徒刑1年8月，緩刑3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50萬元。其所為已構成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解任事由，爰依同條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楊南平擔任泰偉公司董事之職務，應予解任。
二、被告抗辯略以：
　㈠楊南平內線交易行為發生於108年7月18、19日，早於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109年5月22日修正、109年6月10日公布、109年8月1日施行（下稱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前，且本案非屬投保法第40條之1規定施行前已起訴尚未終結之案件，自仍應適用修正前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再者，修正前、後投保法第10條之1關於解任訴訟之規定，無論構成要件或法律效果均有不同，依實體從舊而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適用，本件應適用修正前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
　㈡本件非屬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重大事項：
　　本件縱認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惟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前段之「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應屬例示規定中列舉之事項；後段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則為概括規定。例示規定中任何一項，均應屬於概括規定之範圍，二者性質應該相類，故楊南平是否有裁判解任董事之事由，除考量是否違反列舉之證券交易法規定外，仍應審酌是否為「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行為。查楊南平係一時疏忽購入泰偉公司股票，之後無論股價高低均未售出，至今股務帳上為虧損狀態，其無藉機交易獲利或規避損失之動機及意圖，購入目的並非圖不法利益，此觀刑事起訴書及判決書以擬制所得法計算獲利，並非楊南平確有賣出股票或獲利即明，楊南平所為與法院過往判處內線交易犯罪之情狀相異，與原欲處罰利用內線消息套取暴利之對象不同，其復已繳回犯罪所得8萬9,735元（被告書狀誤載為8萬7,664元），原告更自承本件並無投資人向其提出求償登記，足見對於金融秩序或投資人財產均無危害，情節輕微，當不屬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之解任事由範疇。此外，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不符合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辦理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10條之1訴訟事件處理辦法（下稱辦理投保法第10條之1處理辦法）第5條規定之訴訟實益及事件所造成公司之損害標準，原告得不提起本件訴訟。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泰偉公司係在櫃買中心掛牌買賣股票之上櫃公司，楊南平為泰偉公司之董事長，泰偉公司前於108年7月17日與大陸地區紫光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共同參與中國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辦理之「中國福利彩票視頻型彩票新系統業務軟件建設項目」招標案之投標，並於同年月23日發布重大訊息公開系爭重大消息，楊南平在系爭重大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之108年7月18日及19日買入泰偉公司股票而為內線交易行為，迄112年9月13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楊南平仍為泰偉公司董事長等情，有泰偉公司之公司基本資料、重大訊息、合作備忘錄、交易明細表在卷足稽（見商調卷第71、75、87、367頁、商訴卷第33-34、115-118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商訴卷第217-218、286-287頁），堪信為真實。
四、兩造之爭點及論斷：　　
　  原告主張楊南平雖於109年8月1日投保法第10條之1修正施行前為內線交易行為，惟依投保法第40條之1規定，應適用修正後規定，且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之「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係獨立解任事由，而內線交易行為亦符合「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解任事由，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兩造之爭點厥為：1.本件應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2.楊南平是否有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而應依同條項第2款規定予以判決解任？（見商訴卷第218-219頁），茲就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本件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
　　按「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200條及第227條準用第200條之限制，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第1項第2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確定日起，3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修正後之現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第7項定有明文，該條款所定之形成訴權雖因兼具實體法性質，而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惟修正後投保法第40條之1增訂：「本法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因立法者依其所欲達成之目的，對國家基於違法行為而干預人民權利之措施，於法制度之形成上，享有一定之立法裁量空間，故而得為兼顧公共利益並適度保護人民信賴另設特別規定，使新法自公布生效日起溯及發生效力，由投保法第40條之1明文規定已起訴尚未終結之案件適用修正施行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可知，立法者於109年增訂投保法第40條之1時，係有意賦予現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有溯及既往之效力，而使109年8月1日修正施行前仍在進行中尚未終結，以及嗣後始起訴之解任訴訟，均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以確保109年修法目的之達成。經查，原告主張楊南平之內線交易解任事由，雖係發生於修法前之108年7月間，本件復於修法後之112年9月13日始行起訴（見商調卷第7頁），惟稽諸前揭說明，仍應適用修正後之現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　
　㈡楊南平有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之獨立解任事由，應依同條項第2款規定予以判決解任：
　1.修正前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序文原規定：「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修正後之現行規定為：「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1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其修正理由乃「考量對有價證券或期貨交易進行操縱、內線交易，或有期貨交易詐欺等破壞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均屬不適合擔任董事、監察人職務之情事，惟目前實務上就該等行為是否屬於現行第1項所定『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見解不一，為求明確並強化經營者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爰修正序文及標點符號，明文將之『列舉』為保護機構得提起代表訴訟、解任訴訟之獨立事由，以杜爭議」（見商調卷第61-64頁）。經合併觀察增訂同條第7項之立法理由乃：「證券市場之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規模龐大，股東人數眾多，公司是否誠正經營、市場是否穩定健全，除影響廣大投資人權益外，更牽動國家經濟發展及社會秩序之安定。審酌依第1項第2款被訴之董事或監察人，主要係有重大違反市場交易秩序及損及公司、股東權益等不誠信之情事，故為保障投資人權益及促進證券市場健全發展，其一旦經裁判解任確定後，即不應在一定期間內繼續擔任公司董事、監察人，以避免影響公司治理及危害公司之經營」（見商調卷第63頁），可知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序文增列上市櫃或興櫃公司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等對有價證券或期貨交易進行操縱、內線交易而破壞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下稱「破壞市場交易秩序行為」），係「列舉」作為保護機構得提起解任訴訟之獨立事由，而非屬違反法令或章程重大事項之解任事由（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9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以達成強化經營者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及證券市場健全發展之修法目的，則解釋上市櫃或興櫃公司董事監察人是否符合「破壞市場交易秩序行為」之解任事由時，自不以其等係執行該上市櫃或興櫃公司業務，或操縱、內線交易之標的為該上市公司之股票，且已達重大程度為必要，而與「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等解任事由有所區別。本件楊南平既自認有內線交易行為，自符合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之獨立解任事由，而應予判決解任。
　2.被告雖援引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73號解釋不同意見書關於「制定法律時，於條文內規定多數事項者，因事項繁多，無法一一列舉，乃列舉一事項或數事項為例，而於列舉事項之末，綴以概括全部事項之文句，前者謂之例示規定，後者謂之概括規定。從而，㈠例示規定中列舉之事項，係從概括規定範圍內抽出，故概括規定之事項必與例示規定事項性質相類，㈡概括規定部分，必有能概括全部事項之文句，否則，即非概括規定」等語（見商訴卷第261-262頁），抗辯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之「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乃「例示規定中之列舉事項」，故考量是否有違反該條項列舉之證券交易法規定情事外，仍應審酌是否屬「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行為，楊南平一時疏忽購入泰偉公司股票，惟之後均未售出，至今股務帳上為虧損狀態，無藉機交易獲利或規避損失之動機及意圖，亦無任何相對人實際受損，已繳回擬制獲利之犯罪所得8萬9,735元，非屬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云云。惟查，釋字第173號不同意見書上段文字係在解釋立法技術上之「例示規定」，其以「於『列舉』事項之末，綴以概括全部事項之文句」，解釋「例示」規定，惟該處所指「列舉」事項本質上仍為「例示」之意，自應與概括全部事項之性質相類。然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於109年修正增訂「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情事」時，立法理由已清楚說明因實務上就內線交易、操縱股價等破壞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是否屬於「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見解不一，為求明確並強化經營者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將之明文「列舉」為保護機構得提起代表訴訟、解任訴訟之獨立事由（見商調卷第62頁），足見該條所列舉之內線交易、操縱股價等破壞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並非由後段概括規定範圍內抽出致必須性質相類，立法者既已明確揭示係「列舉」事項，被告文義解釋上開增訂之獨立事由仍為「例示」規定，進而抗辯仍應審酌楊南平之內線交易行為是否符合後段概括規定之重大程度，當非可採。
　3.末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得不提起本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之訴訟：一、訴請解任已無實益者。二、該事件所造成公司之損害在新臺幣500萬元以下者。三、該事件所造成公司之損害未達公司最近年度決算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者。四、該事件所造成公司之損害未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者。五、由本中心提起訴訟顯不符公益者。」，此為原告辦理投保法第10條之1處理辦法第5條所規定。被告雖抗辯本件不符合上開原告提起解任訴訟之內部標準，足徵不符合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等語。惟為避免內線交易行為是否屬於「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之爭議，投保法於109年增訂列舉「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獨立解任事由，已詳述如前，從而被告執原告關於事件造成公司損害之內部標準或比例原則，抗辯楊南平內線交易行為未對泰偉公司造成重大損害，未達重大程度，不應解任其董事職務，非有理由。
五、綜上，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前段「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之不法情事屬獨立解任事由，應與後段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分別以觀，除無須與「執行業務」有關外，亦不侷限於「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楊南平所為內線交易行為已構成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前段之獨立解任事由，原告依同條項第2款規定，請求判決解任楊南平擔任泰偉公司之董事職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欣蓉
　　　　　　　　　　　　　　　    法  官　林昌義
　　　　　　　　　　　　　　　    法  官  吳靜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程翠璇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